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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申訴評議書 1 

申 訴 人：黃○○ 2 

出 生 年 月 日：○年○月○日 3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4 

服 務 學 校 及 職 稱：彰化縣○○國民小學教師 5 

住 居 所：○○○ 6 

電 話：○○○ 7 

 8 

原措施學校或主管機關：彰化縣政府及彰化縣○○國民小學 9 

 10 

申訴人因不服原措施機關民國（下同）113年9月10日府教○字第11 

○號函核予終止聘約且終身不得聘任為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處12 

分及原措施學校113年9月13日○國人字第○號函終止聘約處分13 

暨113年8月27日○國字第○號函申復審議決定，向本會提起申14 

訴。本會決定如下： 15 

 16 

主 文 17 

申訴均駁回。 18 

事 實 19 

一、 按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下稱評議準則）第20 

26條規定：「分別提起之數宗申訴係基於同一或同種類之事21 

實上或法律上之原因者，申評會得合併評議，並得合併決22 

定。」。 23 

二、 查申訴人不服原措施機關113年9月10日府教○字第○號函核24 

予終止聘約且終身不得聘任為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處分及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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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措施學校113年9月13日○國人字第○號函終止聘約處分暨1 

113年8月27日○國字第○號函申復審議決定，係申訴人基於2 

同一校園性別事件所提之申訴，經本會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3 

意將上開三案合併評議並決定之，合先敘明。 4 

三、 申訴人因涉及校園性別事件，經原措施學校於113年3月5日就5 

甲生、乙生、丙生之部分進行法定校安通報，錄為○案，並6 

經原措施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下稱性平會）於同日決7 

議成立調查小組進行調查；原措施學校嗣於同年月11日就丁8 

生、戊生、己生、庚生之部分進行通報，錄為○、○、○、9 

○、○案；復於同年月22日就辛生、壬生、癸生、子生之部10 

分進行○案之續報；丑生於同年4月13日訪談後列為被害人，11 

惟漏未依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下稱防治準則)第18條第312 

項第3款規定由原措施學校性平會議決併案處理，經原措施學13 

校於同年6月11日召開112學年度第二學期第6次性平會議決14 

議以補正程序。 15 

四、 嗣調查小組作成調查報告，認定申訴人所為系爭行為五該當16 

刑法第224之1條加重強制猥褻罪之構成要件，即成立性別平17 

等教育法(下稱性平法)第3條第3款第1目規定之性侵害行18 

為；所為之系爭行為一成立性平法第3條第3款第2目之1規定19 

之性騷擾行為，且有終止聘約及終身不得聘任為兼任、代課20 

及代理教師之必要；所為系爭行為二、系爭行為三、系爭行21 

為四、系爭行為六、系爭行為九均各自成立性平法第3條第322 

款第2目之1規定之性騷擾行為。經原措施學校性平會於同年523 

月22日決議通過調查報告，並由原措施學校以113年5月24日24 

○國字第○號函通知申訴人陳述意見。申訴人於同年6月3日25 

向原措施學校提出陳述意見書，原措施學校性平會議於同年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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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1日審議申訴人之陳述意見書後，調查小組依據申訴人書1 

面陳述意見修改113年5月22日通過之調查報告，並於當次會2 

議決議通過修改後之調查報告。嗣經原措施學校於113年6月3 

20日以○國字第○號函將處理結果通知及調查報告書予申訴4 

人，申訴人不服，於同年7月22日向原措施學校提起申復，經5 

原措施學校以113年8月27日○國字第○號函檢送「申復無理6 

由」之申復審議決定書。嗣經原措施機關以113年9月10日府7 

教○字第○號函核准申訴人終止聘約且終身不得聘任為兼8 

任、代課及代理教師後，由原措施學校以113年9月13日○國9 

人字第○號函予申訴人。申訴人不服前開申復審議決定、終10 

止聘約及終身不得聘任為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處分，乃分11 

別於113年9月27日及113年10月15日向本會提起申訴。 12 

五、 申訴人申訴要旨 13 

(一) 調查報告未綜合各該因素判斷性騷擾情節是否重大，遽為不14 

利申訴人之認定，顯有應調查之證據而未調查之瑕疵，而申15 

復審議決定書認其僅就確定成立之行為來判斷云云，顯係增16 

加法律所無之限制： 17 

1. 調查報告已認定申訴人對乙生無掀起衣服觸摸胸部、甲生、18 

丙生並未表達不受歡迎之感覺，申訴人對庚生並無無尾熊抱19 

抱，此應列入情節是否重大的判斷。系爭行為七、八不成立20 

性騷擾，但卻未列入情節是否重大的判斷內容。 21 

2. 上開因素顯會影響情節是否重大之認定，調查報告未將不成22 

立的部分列入情節是否重大的綜合判斷，顯有證據取捨瑕疵23 

而影響事實認定之瑕疵，申復審議決定書就此完全不論，亦24 

未說明理由，自亦同有上開瑕疵。 25 

(二) 調查報告摘要記載受訪人之內容，違反性別平等教育法施行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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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則(下稱性平法施行細則)第17條第3款之規定，有「證據取1 

捨瑕疵而影響事實認定」、「未給予當事人任一方陳述意見2 

之機會」之瑕疵，而申復審議決定書認無違反上開規定： 3 

1. 調查報告第29頁第4行以下記載「寅師自陳：『這有可能是因4 

為我抱她的次數就比較多一點』」、第32頁倒數第4行記載：5 

「寅師表示『還是我太常抱她了，……有可能是因為我抱她6 

的次數就比較多一點，所以可能有一些記憶上的那個差錯這7 

樣子』」、同頁倒數第2行後段以下記載：「可是因為我是看8 

到大熱天穿著外套，才會這樣子」。 9 

2. 惟調查報告第15頁「(十三)寅師陳述摘要」以下未有上開內10 

容記載。調查報告援引為理由認定之基礎事實，顯然有所違11 

誤。性平法施行細則第17條第3款之規定應記載申訴人之陳12 

述，非得以摘要之方式呈現，又有未見於申訴人應記載陳述13 

之內容，卻引用為認定理由之情形。故有證據取捨瑕疵而影14 

響事實認定，實有違誤。 15 

(三) 申復審議決定書未就被行為人之陳述瑕疵說明理由，自有理16 

由欠備之處；且調查報告未將相關人等陳述互核不符之處詳17 

列並說明，有應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有證據取捨瑕疵而影18 

響事實認定之瑕疵。 19 

1. 庚生、癸生所述及庚生、丙生所述不合，應再為調查釐清，20 

否則尚難憑採，申復審議決定書卻稱：申訴人未舉出何處有21 

疑而不足採云云。 22 

2. 本案疑似被行為人等年僅8、9歲之陳述已有疑義，申復審議23 

決定書僅以其等若非親身經歷，實難憑空編纂複雜情節云云。 24 

(四) 調查報告表二，關於認定乙生有被「從後面抱起摸到胸部」25 

之事實，未有人目擊、聽聞，有應調查之證據而未調查之瑕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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疵，有認定事實不憑證據之重大瑕疵。 1 

(五) 調查小組未給申訴人就相關人 B 師陳述內容答辯或表示意見2 

之機會，有礙申訴人充分陳述意見及答辯機會，違反性平法3 

第23條第1項規定。 4 

(六) 申訴人擔心丁生未穿內衣有乳頭不舒服之情況，準備 OK繃為5 

其貼上，實際上未碰觸到乳頭，該行為客觀上不能滿足性慾，6 

申訴人主觀上無強制猥褻之犯意，與強制猥褻之構成要件不7 

合，又調查報告丑生與丁生陳述不合，卻未說明未採納丑生8 

陳述之理由。 9 

(七) 申訴人未坦承其餘六項行為，及對系爭行為六之丁生、辛生10 

部分無故意及犯意，調查報告認事用法率斷，申復審議決定11 

書就上情完全不論，亦未說明理由，自有理由欠備之可議。 12 

(八) 申訴人提出學生紙條及與被行為學生家長之對話，及申訴人13 

有亞斯伯格症可為「情節重大」之判斷基準，申復審議決定14 

書卻稱不能證明申訴人無性侵害及性騷擾犯意及行為，顯有15 

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之違法、不符合邏輯推論、違反論理16 

法則，侵害申訴人權益。 17 

六、 原措施學校及原措施機關說明要旨 18 

(一) 評價行為人之行為「情節是否重大」，是指經認定確實發生19 

之事件來評斷情節輕重。行為人遭指控之行為，若不存在，20 

就無庸論斷，此為事理之然。申復決定書亦有敘明『確定成21 

立之行為來判斷，調查小組認定申復人未為的行為事件即無22 

須判斷所為「情節是否重大」。是申復人主張應將不存在之23 

行為納入考量，顯就「情節是否重大」能審酌的標的有所誤24 

解。 25 

(二) 申訴人所述第29頁第4行以下記載「寅師自陳：『這有可能是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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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抱她的次數就比較多一點』」、第32頁倒數第4行記載：1 

「寅師表示『還是我太常抱她了，…有可能是因為我抱她的2 

次數就比較多一點，所以可能有一些記憶上的那個差錯這樣3 

子』」、同頁倒數第2行後段以下記載：「可是因為我是看到4 

大熱天穿著外套，才會這樣子」等內容，係摘錄在調查報告5 

第17頁第11點「…我不知道庚生為什麼會這樣說，有可能是6 

我抱庚生的次數比較多一點」、第14點「…好像沒有庚生，7 

因為她通常不會大熱天還穿著外套，因為我是看到大熱天穿8 

著外套，才會這樣子。」，申訴人指訴未予記載於寅師陳述9 

摘要之內容顯有誤解。又依實務見解可知，調查報告在不影10 

響陳述人所陳述內容之前提下，摘要記錄陳述內容，並無違11 

法之處。 12 

(三) 申訴人空泛指摘被行為人的陳述有瑕疵，且被行為人所述並13 

無不一，申訴人此項主張並不足採 14 

1. 申訴人主張相關人等之陳述互有不符，卻未有具體指摘不符15 

之處。 16 

2. 另調查報告彙整表格，目的係能供閱讀者清楚知悉主要行17 

為，係調查申訴人之行為樣態相對應被行為人之指摘，並非18 

彙整相關人指述互有不合之處。 19 

3. 又被行為人是一個主體，各遭受怎樣的對待、如何理解行為20 

的意思，是每個人的親身經歷，並非指摘行為人對不同學生21 

的行為樣態不同，就是表示學生親身經歷為假。且依申訴人22 

主張之意，顯然認為同樣「搔癢」行為，那就是同樣順序、23 

步驟、觸碰同樣位置，所以被行為人被觸碰不同部位就是陳24 

述瑕疵，此論據顯然謬論。是以，庚生、丙生所述觸碰方式25 

等不同，不因此影響這是他們對遭觸碰行為的解讀。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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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另庚生、癸生所述，是在證明其他學生遭遇之事件是否存在。1 

就檢查胸部的行為，申訴人自承有對甲生做，且此行為樣態2 

中被行為人中無ㄋ生，壬生。是此部分，並無申訴人指訴有3 

證據瑕疵而影響事實認定之狀況。 4 

(四) 調查報告表二係記載係表彰受訪談人有提及，並非係負面解5 

讀無相關目擊者，又此部分申訴人訪談時自承對每位女同學6 

都抱過。 7 

(五) 調查小組訪談時告知 B 師所述內容，並未影響申訴人之答8 

辯，調查報告雖未依照訪談逐字稿全部摘入，但此是 B 師對9 

接收訊息時客觀環境之描述，不影響各該生對申訴人行為之10 

指訴，申訴人不會因不知 B 師所述客觀情狀而無法就學生所11 

述回應、說明，是不影響申訴人陳述意見。 12 

(六) 申訴人所為於乳頭上貼 OK繃之行為，構成校園性侵害，已於13 

調查報告詳述在卷。申復決定書亦敘明「查本件申復人直接14 

於丁生乳頭上貼 OK繃，縱手指未觸碰乳頭，然依一般社會通15 

念，乳頭即為身體隱私部位，客觀上，在乳頭上所為行為已16 

足認為引起、滿足或發洩性慾之方法或手段等一切情色行17 

為。」已構成刑法之「猥褻」。且申訴人所為已違反「學校18 

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第10點、第12點、19 

第14點之規定。 20 

(七) 據申訴人訪談摘要所載申訴人之回覆內容，申訴人確實有坦21 

承系爭一、二、三、五、七、八行為，是調查報告認定申訴22 

人有坦承，並無違反論理法則。又系爭行為六(手伸進衣服摸23 

背有無流汗)部分，調查報告亦已敘明丁生、辛生對申訴人行24 

為有不受歡迎之感受，參以校園性騷擾非以行為人之主觀意25 

圖判斷，是認申訴人主張其對丁生、辛生無性騷擾故意及犯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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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並不足採。 1 

(八) 申訴人所提學生書寫紙條及與被行為學生家長之對話，不能2 

證明申訴人未為該些行為及無犯意，兩者並無關聯性； 申訴3 

人有亞斯伯格症不影響申訴人之行為構成校園性侵害。 4 

(九) 原措施機關審查申訴人旨揭行為確有終身不得聘任為教師之5 

必要，爰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6 

法第6條第1項第4款及第5款規定作成核准處分，同意核准予7 

以終止聘約且終身不得聘任為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亦屬8 

有據。 9 

理 由 10 

一、按防治準則第32條第4項第1款、第2款及第3款規定：「學校11 

或主管機關接獲申復後，依下列程序處理：一、由學校或主12 

管機關指定之專責單位收件後，應即組成審議小組，並於3013 

日內作成附理由之決定，以書面通知申復人申復結果。二、14 

前款審議小組應包括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專家學者、法律專業15 

人員三人或五人，其小組成員中，女性人數比例應占成員總16 

數二分之一以上，具校園性別事件調查專業素養之專家學者17 

人數比例於學校應占成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於主管機關應18 

占成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三、原性平會委員及原調查小組19 

成員不得擔任審議小組成員。」、第30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20 

「(第1項)基於尊重專業判斷及避免重複詢問原則，事件管轄21 

學校或機關對於校園性別事件有關之事實認定，應依據性平22 

會之調查報告；(第3項)…除發現調查程序有重大瑕疵或有足23 

以影響原調查認定之新事實、新證據情形外，不得重新調24 

查。」、第32條第5項規定：「本法第三十七條第三項及本準25 

則第三十條第三項所定調查程序有重大瑕疵，指有下列情形26 



9 

 

之一者：一、性平會或調查小組組織不適法。二、未給予當1 

事人任一方陳述意見之機會。三、有應迴避而未迴避之情形。2 

四、有應調查之證據而未調查。五、有證據取捨瑕疵而影響3 

事實認定。六、其他足以影響事實認定之重大瑕疵。」、教4 

育部95年9月15日台訓（三）字第0950132320號函「一、調查5 

程序之重大瑕疵：(1)性平會或調查小組組織不適法（如：性6 

別或專業人才比例不符性平法或防治準則之規定）。（2）未7 

給予當事人任一方陳述意見之機會。(3)有應迴避而未迴避之8 

情形。二、足以影響原調查認定之新事實、新證據：所謂新9 

事實或新證據，係指原調查程序時已存在，但於該程序內未10 

經調查斟酌者而言。至新事實或新證據是否足以影響原調查11 

認定，由學校依個案判斷」。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12 

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第6條第1項第4款及第5款規定及第2項規13 

定略以：「(第1項)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有下列各款情形之14 

一者，學校應予終止聘約，且終身不得聘任為兼任、代課及15 

代理教師：四、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令組成之16 

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侵害行為屬實。五、經學校性別平17 

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令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擾18 

或性霸凌行為，有終止聘約及終身不得聘任為兼任、代課及19 

代理教師之必要。(第2項)……；有前項第四款至第六款規定20 

情形之一者，免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由學校逕報主管機21 

關核准後，予以終止聘約。」評議準則第29條第1項規定：「申22 

訴無理由者，申評會應為駁回之評議決定。」第31條第1項規23 

定略以：「申評會委員應親自出席委員會議，經委員總數二24 

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議；評議決定應經出席委員三分之25 

二以上之同意行之；……。」。 26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150024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15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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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卷查，本件原措施學校之校園性平事件校安通報序號第○、1 

○、○、○、○、○案申復審議決定書，對於申訴人所提申2 

訴理由，以「『情節是否重大』審酌的標的是就確定成立之3 

行為來判斷，調查小組認定申復人未為的行為事件即無須判4 

斷所為情節是否重大」、「調查報告就受訪人所述內容以摘5 

要方式記載，並未違反性平法施行細則第17條第3款規定，且6 

原告所援引之性平法施行細則第17條第3款規定亦未規定以7 

逐字記載為必要，應認於不影響陳述人所陳述內容之前提8 

下，摘要記錄陳述內容，並無違法之處」、「申訴人僅空言9 

指稱被行為人為8、9歲所述有疑，而未舉出何處有疑，且因10 

被行為學生僅8、9歲，以申復人所提學生紙條狀況判斷，認11 

申復人亦覺得與學生關係良好，且其等若非親身經歷，實難12 

憑空編纂複雜情節」、「調查小組彙整本件申復人所為行為13 

態樣後，與申復人進行近2小時之調查，申復人答辯並陳述意14 

見，足見申復人對學生所主張之事件，業已知悉，故並無礙15 

申復人之陳述意見權利」、「申復人直接於丁生乳頭上貼 OK16 

繃，縱手指未觸碰乳頭，然依一般社會通念，乳頭即為身體17 

隱私部位，客觀上，在乳頭上所為行為已足認為引起、滿足18 

或發洩性慾之方法或手段等一切情色行為。且若以申復人所19 

述擔心丁生穿內衣而有乳頭不舒服之情，此情況實屬丁生母20 

親教養保護子女之範疇，非為申復人之範疇。再者，以申復21 

人所述為出發點，申復人應是丁生向其求援有此困擾後，提22 

供工具由丁生自行處理，而非由申復人親自為之，難認申復23 

人主張無主觀犯意可採。」、「申復人就系爭行為一二三五24 

七八部分之描述所載內容，申復人描述行為之前因後果，文25 

義上申復人確實有坦承該些行為，是調查報告認申復人有坦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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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該行為，並無違反論理法則。」、「系爭行為六為『手伸1 

進衣服摸背有無流汗』部分，丁生、辛生為國小中年級學生，2 

成年男子手掌相較其等嬌小身形，手恣意觸碰該些生皮膚，3 

且調查報告亦已敘明丁生、辛生對申復人行為有不受歡迎之4 

感受，參以校園性騷擾非以行為人之主觀意圖判斷，是認申5 

復人主張其對丁生、辛生無性騷擾故意及犯意，並不足採。」、6 

「申復人提出學生書寫紙條及與被行為學生家長之對話，不7 

能證明申復人無性侵害及性騷擾犯意及行為。」為由，決議8 

申復無理由，均有附卷可稽。 9 

三、復查，原措施學校之校園性平事件調查小組與申復審議小組10 

組織並無不適法，該等小組之性別或專業人才比例，均符合11 

性平法或防治準則之規定。於調查程序時，亦給予申訴人陳12 

述意見之機會；且未有應迴避而未迴避之情形。據此，性平13 

會決議、調查程序與審議程序並無重大瑕疵。再查，申訴人14 

並未提出原調查程序時已存在，但於該程序內未經調查斟酌15 

之新事實、新證據，而足以影響原調查之認定。準此，原措16 

施學校之調查程序並無組織不合法、違反迴避規定或未給當17 

事人充分陳述意見機會等程序重大瑕疵，亦無原調查程序時18 

已存在，但於該程序內未經調查斟酌之新事實與新證據之情19 

形。再查，申訴人指述調查報告所整理之內容，並未將相關20 

人等陳述互核不符之處予以詳列，亦未一一核對及向其等查21 

明等語，固非無見。惟查，被害人之指述，縱細節部分前後22 

稍有不同，然基本事實之陳述，本於經驗法則、論理法則，23 

經依一般人正常認知，合理推敲取捨其所述被侵害之各個情24 

節，可信指述係出於親身經驗之描述，非屬杜撰虛構者，自25 

得憑為認定事實之依據，至於相關人之陳述倘其得以佐證所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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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所聞之事件非虛構，即已充分，不得徒挑剔被害人或相關1 

人之陳述有細節性之瑕疵，即摒棄其全部證詞不予採信。是2 

本件調查報告關於證據取捨並無影響事實認定之瑕疵，申訴3 

人所提之申訴無理由，即屬有據，認事用法，均無不當，應4 

予維持。 5 

四、再查，觀諸原措施學校性平會之組成、決議、通知申訴人陳6 

述意見及原措施之送達，均依相關規定辦理，其判斷非以錯7 

誤或不完全之事實為基礎、無違反不當聯結之禁止、法律概8 

念與事實關係間之涵攝無明顯錯誤、無違背解釋法則或牴觸9 

既存之上位規範、亦未違反一般公認之價值判斷標準、或有10 

違反行政法原理原則等情形。爰此，本會尊重此高度屬人性11 

之評價結果，原措施學校之決定應予維持。且查，申訴人涉12 

犯刑事犯罪部分，目前由檢察機關偵辦中，而申訴人所為系13 

爭行為既經原措施學校性平會調查確認有性侵害及性騷擾行14 

為屬實，已合於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15 

辦法第6條第1項第4款及第5款所稱性侵害及性騷擾行為乙16 

節，洵堪認定，原措施機關依據性平會調查報告之事實，而17 

為系爭措施，依法核無不合，併此說明。 18 

五、本件申訴案適用法令已臻明確，申訴人其餘主張及陳述舉證19 

核與評議決定無影響，爰不逐一論列，併予敘明。 20 

六、綜上論結，本件申訴案為無理由，爰依評議準則第29條第121 

項規定，決定如主文。 22 

 23 

 24 

 25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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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1 月 1 6 日 3 

 4 

如不服本評議決定，得於評議書送達之次日起30日內，向教育部5 

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再申訴。 6 


